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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骏鼎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 

并调整内部投资结构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保荐机构”）

作为深圳市骏鼎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骏鼎达”或“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对骏鼎达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

体和实施地点并调整内部投资结构的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深圳市骏鼎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853 号），公司由主承销商

中信建投证券采用余额包销方式，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

票 1,000 万股，发行价每股人民币 55.82 元，共计募集资金 55,820.00 万元，坐扣

承销和保荐费用 4,823.80 万元（实际不含税承销及保荐费为 5,023.80 万元，其中

前期已预付 200 万元）后的募集资金为 50,996.20 万元，已由主承销商中信建投

证券于 2024 年 3 月 15 日汇入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另减除上网发行费、招股

说明书印刷费、申报会计师费、律师费、评估费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

新增外部费用 2,389.52 万元和先期支付的中信建投证券 200 万元承销及保荐费

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48,406.68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24〕

3-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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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并调整内部投资结构的情况 

（一）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实施地点的概述和原因 

本次涉及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的项目为“研发中心及信息化建 

设项目”，该项目的原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江门骏鼎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江门骏鼎达”），实施地点位于江门市江海区。 

2024 年 08 月 16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议案》，

同意增加公司为共同实施主体，增加位于深圳市宝安区的公司注册地和“芙蓉科

技大厦”项目所在地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研发中心及信息化建设项目”

的共同实施地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08 月 20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5）。 

为了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障募投项目稳步推进实施，根据实际

经营情况及发展规划，公司增加全资子公司：东莞市骏鼎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东莞骏鼎达”）和苏州骏鼎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

州骏鼎达”）为该项目的共同实施主体，增加位于东莞市桥头镇的东莞骏鼎达生

产经营所在地和“骏鼎达功能性保护材料生产建设项目”所在地、位于江苏省苏

州市的苏州骏鼎达生产经营所在地为该项目的共同实施地点。 

本次调整前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研发中心及信息化建设项

目”的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如下： 

序号 调整内容 调整前 调整后 

1 实施主体 江门骏鼎达、公司 
江门骏鼎达、公司、东莞骏鼎

达、苏州骏鼎达 

2 实施地点 江门市江海区、深圳市宝安区 
江门市江海区、深圳市宝安区、

东莞市桥头镇、江苏省苏州市 

（二）本次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基本情况 

1、东莞骏鼎达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东莞市骏鼎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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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1900MA4WA1UK5Y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杨凤凯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7 年 03 月 10 日 

注册地址 东莞市桥头镇朗厦村华厦路 82 号 H 栋 

经营范围 

研发、销售：生态环境材料、绝缘材料、编织产品、塑胶制品、

塑胶原料、塑胶再生料、塑胶辅料、塑料改性料、电子产品、灯

饰配件、计算机软硬件、橡胶产品、密封材料、减震材料、金属

制品、隔热保温材料；销售：电热工具、裁切工具、电子工具、

电子元器件、热风筒、发热器件、包装材料；生产、加工：编织

产品、塑胶制品、电子产品、绝缘材料、橡胶产品、密封材料、

减震材料、金属制品、隔热保温材料；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

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2、苏州骏鼎达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苏州骏鼎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7MA7GA0DE6Y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杨凤凯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22 年 01 月 10 日 

注册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黄埭镇武凌桥路 106 号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产

业用纺织制成品销售；产业用纺织制成品生产；金属丝绳及其制品

销售；金属丝绳及其制品制造；高性能密封材料销售；密封件制造；

橡胶制品制造；橡胶制品销售；海绵制品制造；海绵制品销售；玻

璃纤维及制品制造；玻璃纤维及制品销售；隔热和隔音材料销售；

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销售；保温材料销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

金属工具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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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结构 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保障募集资金专款专用，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

为本次募投项目新增实施主体东莞骏鼎达、苏州骏鼎达分别开立募集资金专户，

专户开立完成后，公司将与新增实施主体、保荐机构及专户开立银行共同签订募

集资金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专项使用，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制度管理募集资金。 

 

 

（三）本次调整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的概述和原因

为进一步优化募投项目资源配置、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益，结合本次募投项

目新增实施主体、实施地点的实际实施安排，公司对项目内部投资结构予以相应

调整，主要原因为：（1）公司通过与装修服务供应商协商谈判，优化了实施方

案，降低了所需的装修费用，因此拟调减装修工程费用；（2）公司通过采取与

多家供应商谈判比价，然后择优合作的方式，降低了研发设备和信息系统的采购

成本，所需设备安装费也有所减少，因此拟调减研发设备购置费用、信息系统购

置及实施费用、设备安装费用和预备费用；（3）为进一步强化公司研发核心能

力，满足公司及子公司的创新研发需求，公司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因此拟相应增

加研发费用投入。上述内部投资结构的调整，系基于项目当前实际实施进展、市

场询价结果及客观需求作出，未改变募集资金投资总额及核心用途，符合项目建

设实际情况，若未来上述情况发生变化，公司将会根据项目实际实施进度进行适

时调整。本次拟调整的募投项目投资总额明细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 

本次调整前

拟投入金额 

本次调整前拟

投入金额占比 

本次调整后

拟投入金额 

本次调整后拟

投入金额占比 

调整 

金额 

1 装修工程费用 750.00 5.51% 312.00 2.29% -438.00  

2 研发设备购置

费用 
4,606.63 33.84% 3,243.76 23.83% -1,362.87  

3 信息系统购置

及实施费 
4,011.10 29.46% 3,323.12 24.41% -687.98  

4 设备安装费 430.89 3.16% 303.37 2.23% -127.52  

5 预备费 489.93 3.60% 0.00 0.00% -489.93  

6 研发费用 3,326.25 24.43% 6,432.55 47.25% 3,106.30  

合计 13,614.80 100.00% 13,614.80 10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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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并调整内部投资结构对公司的影

响 

公司本次基于募投项目实际建设情况，审慎决定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

实施地点并调整其内部投资结构，该等调整有利于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优

化项目实施效果，契合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和规划，能够保障募投项目有序实

施；本次调整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未改变募集资金的

投资总额，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及公司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亦未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利益。 

公司严格遵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等相关规定，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的管理，确保募集资金使用的合法、有

效。 

四、履行的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6 年 02 月 11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并调整内部投资结构的议案》，同意公

司增加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之“研发中心及信息化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

和实施地点，并对其内部投资结构进行调整。本次调整是根据募投项目实际建设

情况所作出的审慎决定，本次调整仅涉及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的增加及

内部投资结构的调整，未改变募投项目的实施方式，亦不存在其他改变募集资金

用途的情形。 

（二）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和实施地

点并调整内部投资结构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本次关于部分募投

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并调整内部投资结构的事项，是公司依据实际经营

情况作出的调整，可以满足公司经营业务发展的需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履行的决策审批程序符合《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监管规则》《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6 

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并调整

内部投资结构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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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骏鼎达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并调整内部投资结构的核查意见》

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艾立伟              温  杰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